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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NAGA 3 認購協議之最新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 (i)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四日和二零二三年六月四日的公告；及 (ii)於二零

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股東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於柬埔寨金邊開發及興建多功能娛樂

且全面的綜合度假村設施（「Naga 3」）。除另有所述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鑒於自二零一九年四月簽訂認購協議以來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認購方與本公司會面並討

論認購協議項下的持續資金需求以及Naga 3項目時間表。經周詳審慎考慮，本公司與認購方

一致認為，不繼續進行認購協議符合雙方各自的最佳商業利益，並透過正式的相互終止契約友

好解決認購協議項下的所有相關責任。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間結束後），本公司與認購方簽訂相互終止契約

（「相互終止契約」），據此訂約雙方同意：(a)自相互終止契約簽訂之日起終止認購協議以及訂

約方各自在該認購協議下的所有權利和義務；(b)完全及絕對地豁免、放棄、捨棄、解除並免

除一方可能對另一方提出的任何及所有（無論是凡因認購協議產生、由其引起、與其有關及╱

或與其有關聯的應計或或有、潛在的或現有的或已知的，及無論是當時已存在或將來在任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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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管轄區開始存在，及無論是訂約方在相互終止契約簽訂之日是否預計到）的申索、訴訟、訴

訟因由、權利、損害賠償、費用、支出、義務和責任；(c)解除並免除另一方就認購協議的一

切義務、陳述、保證、承諾、索賠及索求（不論其性質為何）；及 (d)放棄因認購協議產生或與

其有關的一切權利、權益、利益和應享權利。

根據相互終止契約的條款，認購方作為認購付款的一部分所支付總額 316,000,000美元的現金

墊款已被本公司沒收並計入儲備金，且本公司並無責任就該等現金墊款發行任何結算股份。因

此，董事會認為，終止認購協議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或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為

維護良好的企業治理，曾羽鋒先生（作為認購方和本公司之董事）已迴避參與本公司和認購方

各自董事會層面有關認購協議進行的任何商議和決策。

為免生疑義，儘管已簽訂相互終止契約，本公司仍計劃繼續開展Naga 3項目。本公司將評估

Naga 3的餘下發展計劃，並探索其他資金渠道（如有需要）。本公司將適時透過進一步公告，

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通知Naga 3的任何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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